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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88020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方邦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56 

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诉讼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  

本公告涉及三宗诉讼案件，分别为： 

案件一：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起诉深圳科

诺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东莞市雅晨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

〔案号：（2020）粤 73知民初 621 号﹞； 

案件二：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起诉深圳科

诺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东莞市雅晨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

专利〔案号：（2020）粤 73知民初 622号﹞； 

案件三：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起诉深圳科

诺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东莞市雅晨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

纠纷案〔案号：（2020）粤 73知民初 403号﹞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 涉案金额： 

案件一涉案金额 2000万元； 

案件二、三涉案金额均为 1000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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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 

公司所研发生产的电磁屏蔽膜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。本次公告的涉诉案件

尚未产生最终判决结果，对公司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，最终实际影响以

法院判决为准。 

一、本次涉及诉讼的基本情况 

1、案件一〔案号：（2020）粤 73知民初 621号﹞的基本情况 

公司为本案件原告，系 ZL201410016769.2“电磁屏蔽膜以及包含屏蔽膜的

线路板的制作方法”发明专利的合法专利权人，认为被告深圳科诺桥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科诺桥”）、东莞市雅晨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“东莞雅

晨”）一直在制造、销售和许诺销售涉嫌侵犯原告涉案专利的产品。为维护自身

权益，公司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。 

经审理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就本案作出一审判决，判决如下： 

（1）判令科诺桥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停止制造、销售、许

诺销售侵害原告 201410016769.2 号发明专利权的产品；（2）判令科诺桥自本判

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 7,684,986元；（3）判令科诺

桥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的合理开支 505,200 元；（4）驳

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。 

以上基本情况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、2022 年 3 月 26 日

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的《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 2020-040）、《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判决结果的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2-027）。 

2、案件二〔案号：（2020）粤 73知民初 622 号﹞的基本情况  

公司为本案件原告，系 ZL201820351995.X“电磁屏蔽膜及线路板”实用新型

专利的合法专利权人，认为被告科诺桥、东莞雅晨一直在制造、销售和许诺销售

涉嫌侵犯原告涉案专利的产品。为维护自身权益，公司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

诉讼。 



3 

 

鉴于本案涉案专利被国家知识产权局第 51206 号无效决定宣告全部无效, 

基于诉讼策略的考量,公司决定撤回本案的起诉，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递交了撤

诉申请，并已收到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出具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，准许公司撤回本案

起诉。 

以上基本情况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12月 10日、2021年 9月 1日披

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的《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 2020-040）、《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的进展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 2021-042）。 

案件三〔案号：（2020）粤 73知民初 403 号﹞的基本情况 

公司为本案件原告，系 ZL201210209214.0“电磁屏蔽膜以及包含屏蔽膜的

线路板的制作方法”发明专利的合法专利权人，认为被告科诺桥、东莞雅晨一直

在制造、销售和许诺销售涉嫌侵犯原告涉案专利的产品。为维护自身权益，公司

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：（1）判令科诺桥立即停止侵害原告第

201210209214.0号发明专利权，包括停止制造、销售、许诺销售侵权产品，并销

毁专用于生产侵权产品的设备和模具，以及销毁所有库存侵权产品；判令东莞雅

晨立即停止销售侵权产品；（2）判令科诺桥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；（3）判令科诺

桥赔偿因侵权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 1000万元。 

 以上基本情况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8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指

定网站的《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起诉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1-

020） 

二、本次涉及诉讼的进展情况 

1、案件一〔案号：（2020）粤 73知民初 621号﹞ 

被告科诺桥不服一审判决，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最高人民法院已受

理该上诉案件〔案号:(2022)最高法知民终 1253 号﹞，原定于 8月 4 日开庭。由

于法官时间安排原因，将另行发传票通知开庭时间。 

2、案件二〔案号：（2020）粤 73知民初 622 号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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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本案涉案实用新型专利 ZL201820351995.X“电磁屏蔽膜及线路板”被

宣告无效，公司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事实错误，已向北京知

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〔案号:（2022）京 73行初 17679号案﹞，请求依法撤

销第 51206 号《无效审查决定》。 

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 2022年 8月 4日发出开庭传票，定于 2022 年 9月 5日

进行开庭。 

3、案件三〔案号：（2020）粤 73知民初 403 号﹞ 

针对本案涉案发明专利权 ZL201210209214.0 “电磁屏蔽膜以及包含屏蔽膜

的线路板的制作方法”，本案被告科诺桥提起专利无效请求。国家知识产权局审

理后作出第 53944号无效决定，宣告该发明专利全部无效。 

鉴于本案涉案专利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效，基于诉讼策略的考量,公司

决定撤回本案的起诉，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递交了撤诉申请，并收到广州知识产

权法院出具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，准许公司撤回本案起诉。 

同时，公司已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〔案号：（2022）京 73 行初

8038 号﹞，认为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做出的第 53944 号决定认

定事实错误，请求依法予以撤销。  

目前该行政诉讼案件等待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发出的开庭传票。 

三、上述诉讼及其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始终将技术创新作为核心竞争力，截至 2022 年 6 月底，在电磁屏蔽膜

等高端电子材料领域拥有约 200项国内外授权专利，另有约 200项专利正在实审

过程中，公司所研发生产的电磁屏蔽膜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，上述案件不会对

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基于涉案实用新型专利 ZL201820351995.X“电磁屏蔽膜及线路板”与涉案

发明专利权 ZL201210209214.0“电磁屏蔽膜以及包含屏蔽膜的线路板的制作方

法”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全部无效，公司均已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,因此

针对涉案专利的第 51206号、第 53944号无效决定尚未生效。如果在规定时间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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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新的证据出现，存在第 51206号、第 53944 号无效决定被撤销而使得涉案专利

重新被认定为有效的可能性，届时将可推动公司就上述两项涉案专利进行继续维

权。 

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和高度重视上述诉讼事项，积极应诉，依法主张自身合法

权益，采取相关法律措施，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。 

公司将严格按照《上海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

范性文件的要求披露上述诉讼案件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

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广州方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 年 8 月 13 日 


